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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改办编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1 日  

〔工作动态〕  

市中院印发 2023 年司法改革工作要点   市中院围绕全

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、全市法院院长会议精神，聚焦“三低三

高三优化”办案目标，以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发力，

加快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，制定印发《2023 年广州法院司法

改革工作要点》，为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、“四个出新

出彩”，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提供

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一是坚持党对改革工作的绝对

领导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

头脑、指导实践，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，推动各项工作

机制落实落地。二是服务大局保障高质量发展。服务“双区”

和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建设，服务保障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和

城乡区域协调发展。三是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。深

化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改革，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，深入

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，构建完善人民法院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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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质效管理指标体系。四是深化司法利民便民措施。持续深

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，提升“一站式”诉讼服务成效，深入推

进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。五是加强互联网司法体系建设。全面

深化广州互联网司法研究，持续保持智慧法院建设优势。  

（市中院研究室  李莉）  

 

越秀法院活化执行  护航民营经济稳健发展   2020 年 1

月至 2023 年 7 月，越秀法院办理涉民营企业执行案件 69744

件，占同期全部执行案件的 56.5%，共计执行到位金额高达

21.86 亿元；在今年 7 月越秀法院“保民生、护民企、夏日风

暴”专项行动中，依法为民营企业申请人执行到位 6863.9 万

元。一是设立“执行宽限期”。除依法对被执行企业财产采取

“活封活扣”等灵活执行方式外，更注重不以执行扰乱企业发

展前景。对于经营情况较好的被执行企业，在征得申请执行

人同意的情况下，越秀法院在对企业财产采取处置变价措施

前，赋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履行宽限期，努力促成双方达成一

致方案，鼓励企业积极筹措资金或通过生产经营偿还债务，

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。如在某房屋

租赁纠纷的搬迁执行中，因承租人需转安置多家个体工商户

及直播带货公司，确认其偿债能力及还款方案后，给予执行

宽限，既保证了申请人胜诉权益，也不影响大量小企业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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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；在执行涉“保交楼”企业系列案中“活封”企业大型设备 56

台，为企业既能履行债务又能正常经营预留足够空间。二是

推行执行“预处罚”。在对部分抗拒执行的企业依法应采取罚

款、拘留、移送追究执拒罪等措施前，发出《预罚款通知书》

等法律文书先予告知企业继续拒不履行将面临的处罚，督促

其尽快履行，并告知其在限定时间内纠正违法行为将不予正

式处罚。今年以来，越秀法院对 5 案 6 人采取预罚款警示，

对 5 案 5 人实施预拘留警示，促成 7 件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

履行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。三是用好“信用奖惩”。建立

自动履行正向激励与信用修复相结合的信用奖惩机制。对于

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的企业，法院坚持正向激励，为其出具《主

动履行债务证明书》，为企业快速、有效向工商部门申请信用

恢复及办理融资、贷款、展期等金融活动提供便利。而对于

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的企业，坚持强力执行，今年以来已将

2799 个法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四是精准保障“信用修

复”。针对“确有需要，且履行过程中积极主动，经营状况良

好”的被执行人，把好裁判文书关口，避免被执行人因裁判文

书上网错失发展机会。符合前述条件的被执行人可向越秀法

院申请撤回裁判文书上网，经核实相关情况，依法及时撤回

企业相关挂网公布的裁判文书，精准为企业提供“信用修复”

服务，保障企业在上市、融资贷款、授信、商务合作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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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要，助力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。2022 年，越秀法

院依法审查后，通过裁判文书“下网”帮助辖区某年纳税数百

万元的民营科技企业实现信用恢复，使其能够顺利开展银行

授信、融资，扩大经营规模。         （越秀法院  朱林霞） 

 

〔简讯〕  

•8月 23日上午，市中院召开广州法院小额诉讼推进会。

会议强调，要切实增强推进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责任感紧迫

感，加快健全推进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工作机制，健全小额

诉讼程序适用的配套保障，狠抓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监督考

核和责任落地。                （市中院民事庭  王晨旭）  

 

 

 

送：省法院张海波同志，市委孙太平同志，市人大王衍诗、唐航浩、

于绍文、彭高峰、李小琴、陈加猛、刁爱林同志，市政府张锐同

志，市政协李贻伟同志，省法院办公室、研究室，市委政法委司

改办、办公室、研究室，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，市政协社法

委，市委依法治市办，市委改革办、办公厅信息处，市政府办公

厅新闻信息处。  

发：两级法院。  

（共印 30 份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 李   莉  


